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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划类别
	阿拉善盟科技计划项目

	项目名称
	

	项目申报单位
	名    称
	

	
	通讯地址
	

	
	单位性质
	□事业单位  □企业  □其他

	项目合作单位
	

	
	

	
	

	项目负责人
	姓名
	
	性别
	□男 □女
	身份证号
	

	
	职称
	
	工作单位
	

	
	固话
	
	手机
	
	电子邮箱
	

	项目联系人
	姓名
	
	职称
	
	工作单位
	

	
	固话
	
	手机
	
	电子邮箱
	

	项目执行期
	         年  月至    年  月
	项目组人数
	 

	项目所属领域
	□高新技术   □种植业   □养殖业   □生态环境   

□人口健康   □社会发展

	项目类型
	□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   □基础研究  □科学技术普及与推广

	项目摘要

(150字以内)
	

	项目投入
	       万元

	成果形式
	□ 专利  □ 新技术  □ 新工艺  □ 新产品  

□ 新材料  □ 新设备  □ 关键部件  □ 实验装置/系统  

□ 应用解决方案  □ 新诊疗方案  □ 临床指南/规范  □ 科学数据  

□ 软件  □ 技术标准  □ 其他

	人才培养
	博士 ：  人，    硕士：  人

	一、国内外研究进展

	

	二、主要研发内容

	

	三、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四、主要创新点、先进性

	

	五、预期目标（技术指标、经济指标、成果指标、其他成果及社会效益）

	（一）技术指标

	

	（二）经济指标

	

	（三）成果指标

	1.专利

2.技术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企业标准）

3.人才培养

4.其他成果



	（四）社会效益

	

	六、计划进度及阶段目标

	

	七、工作基础

	


八、项目参加人员

	序号
	姓名
	性

别
	年

龄
	证件号码
	职称
	学历
	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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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责人

	1
	
	
	
	
	
	
	
	
	

	主要成就、发明及获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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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4
	
	
	
	
	
	
	
	
	

	5
	
	
	
	
	
	
	
	
	

	…
	
	
	
	
	
	
	
	
	


九、审核意见
	申请单位意见：

法人代表（签字或盖章）：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合作单位意见：

法人代表（签字或盖章）：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归口管理单位意见：

法人代表（签字或盖章）：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十、相关附件
1.科研诚信承诺书（必须提供）
2.近2年报送税务局的企业年度财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或业务活动表、现金流量表)（企业必须提供）
3.多家单位联合申报的必须提供牵头单位与所有参与单位签署的联合申报协议（协议中应包含项目名称、课题设置、知识产权归属、项目经费筹集与使用等内容，协议经单位盖章、项目及所有课题负责人签字有效）。
4.相关查新报告、前期科研成果、专利等佐证材料（选择提供）；
5.与项目相关的其它证明材料或文件等（选择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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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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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善盟科技计划项目申报
科研诚信承诺书
根据阿拉善盟科技计划项目管理的相关要求，我单位自愿提交项目(课题)申报材料。在此郑重承诺:
1.申报内容符合相关产业行业要求，不违反科学伦理道德。
2.申报材料真实有效、知识产权清晰明确。
3.严格遵守相关科研诚信审查记录制度。

4.申报单位、法人、项目负责人和参加人员不存在严重失信行为，不存在违法违纪行为。
5.在申报过程中，申报单位、法人、项目负责人和参加人员恪守职业规范和科学道德，遵守评审规则和工作纪律，杜绝以下行为：
(一)弄虚作假，提供虚假研究背景数据资料和财务资料，虚构科研成果、证件、协议书、审计报告等证明材料;
(二)剽窃、抄袭他人申报材料或者他人研究基础资料;
(三)在申报书中故意设置虚高指标，骗取立项资格;
(四)以任何形式干扰评审或可能影响评审公正性的活动；
(五)其它违反财经纪律和相关管理规定的行为。

如有违反，本单位愿接受相关部门做出的各项处理决定，包括但不限于取消项目(课题)承担资格，向社会通报违规情况，取消一定期限科技计划项目申报资格，记入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以及接受相应的党纪政纪处理等。
承诺单位                      项目负责人签字： 

(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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